
【法官提醒】

为了更好地发挥刑事审判的指引

作用， 推动社会多主体协同发力， 上

海二中院向上海市快递行业协会发出

了司法建议： 督促会员单位健全对

管理层的监督制约机制。 督促会员

单位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明确职责

划分， 形成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的

机制。 加强会员单位对加盟商及员

工的管理培训机制。 制定行业自律

备忘录， 定期排查、 修复系统漏洞，

及时发现非法侵入、 非法生成面单

等违规违法行为。 优化会员单位对快

递业务的信息化全流程监管。 建议会

员单位借助信息化技术建立全流程实

时数据监控系统， 对快递物流数据进

行宏观、 动态监控， 实现货物的追

踪、 查询和管理。

司法建议发出后， 快递行业协会

积极回复， 表示将在认真研究 《司法

建议书》 的基础上， 在行业主管部门

的指导下， 充分发挥交流、 引导、 服

务、 培训的功能， 多渠道宣传快递企业

合规经营和诚信经营。 同时， 从维护快

递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出发， 将积极推

动搭建一个能为电商、 用户、 快递企

业、 加盟商、 快递小哥之间矛盾与纠纷

的调解平台， 筑牢消费权益屏障， 净化

快递行业营商环境。

法官提醒， 快递物流行业已经成为

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保障

从业人员权益、 促进社会就业、 服务经

济社会大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

而， 从案件中暴露出的“偷重” 等违法

犯罪行为， 正悄然侵蚀行业的健康发

展。

此类个案虽看似局部问题， 却折射

出治理链条中的潜在漏洞。 我们应以此

为切入点， 从个案处置向系统治理延

伸， 推动形成多方参与、 持续优化的社

会治理格局， 才能筑牢快递行业健康发

展的根基， 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和

人民生活。

假“盒马”海鲜车出没上海街头
4吨劣质海鲜险些流入市场 5倍暴利专坑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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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盒马尾货， 对折甩了！ 老师傅， 带点鲳鱼回去过年

吧？”

一群身穿海鲜配送工服、 手拖“盒马” 塑料筐的“流动

海鲜配送员” 在春节前的市场外围热情叫卖着。

春节前夕， 这般“实惠” 的场景出现在上海多个小区、

菜场周边。 这些开着冷链货车的“配送员”， 以知名商超尾

货的名义销售冷冻海鲜， 价格低得诱人。

可当市民们满心欢喜将海鲜买回家， 解冻后却傻了

眼———肉质稀烂、 异味刺鼻， 根本无法下锅。 日前， 上海警

方一举打掉该团伙， 当场查获梭子蟹、 鲳鱼等劣质海鲜 1100

余盒， 总重约 4000 公斤， 成功斩断了这条产、 储、 销一体

化的劣质海鲜犯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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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朱婷婷

本报讯 通过定制软件修改快递

重量， 二级网点“加盟商” 动起“歪

心思” 偷逃快递费达 200 余万元。 近

期，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

合同诈骗罪， 裁定驳回抗诉、 上诉，

维持原判。

杜某和费某是某快递公司二级网

点“加盟商” 公司的实控人。 根据该

快递公司的工作流程， 网点从发件

客户处取到快递件后， 需将快递件

进行扫描、 称重， 并将电子秤称出

的重量实时上传至物流网络系统，

此后货物由总公司统一负责运输。

在这一过程中， 网点称重的重量将

成为各方结算快递费的依据。 杜某和

费某为了降低公司成本， 动起了“偷

重” 的心思。

2021 年， 两人通过鲍某联系到

了何某、 洪某， 提出想要定制一款能

够改变快递称重数据的软件， 要求软

件在输出重量时， 可以输出两份数

据， 一份真实数据保存在主机上不上

传， 作为向客户收费的依据； 一份自

定义的重量数据上传到总公司的系统

上， 以降低运输成本。

杜某、 费某通过上述方法规避了

该快递公司运费计费规则， 偷逃了应向

快递公司支付的运费共计 200 余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杜

某、 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伙同被告

人鲍某、 何某、 洪某在合同履行过程

中，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杜某有期

徒刑 9 年， 并处罚金， 其他被告人有期

徒刑 3 年， 缓刑 3 至 4 年， 并处罚金。

一审判决后， 被告人杜某上诉至上

海二中院。 公诉机关认为， 对被告人应

认定为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 且量刑

畸轻， 故向上海二中院提起抗诉。

针对本案的定性， 合议庭认为， 杜

某、 费某和被害单位某快递公司之间存

在事实合同关系。 二级网点所有业务都

在总公司的平台上进行运作， 二级网点

揽收的所有货物均交由总公司的运输网

络承运、 派送等， 总公司与二级网点之

间存在运输关系。 且杜某等人的犯罪行

为发生于履行合同过程中， 通过签订合

同成为某快递公司的二级网点， 其在经

营中发生的偷重行为， 属于在履行加盟

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逃避

计费规则以骗取财物的行为。 经过在案

证据的综合评判， 应认定被告人构成合

同诈骗罪。

最终， 上海二中院裁定驳回抗诉、

上诉， 维持原判。

案件曝光： 大型商超

“海鲜尾单”甩货？

今年 2 月初， 上海普陀区真南集

市附近， 数位市民陆续来到公安机关

反映情况。 他们都遇到了类似的骗

局： 有人冒充知名商超的冷链配送司

机， 声称自己车上都是“超市尾货”

“海鲜尾单”， 低价销售这些冷冻海

鲜。

“买回去的鲳鱼， 化冻后全是碎

肉， 腥得不得了， 根本不能吃。” 一

位被骗老人气愤地说。

这些报案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

视。 上海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总队、 刑

侦总队迅速联动普陀警方展开侦查，

一起流窜作案的劣质海鲜销售链逐渐

浮出水面。

侦查发现， 该团伙作案手法专业

且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他们通常会选

择人流密集的商场、 小区或农贸市场

周边的停车场， 以“流动摊位” 形式

出现。

团伙成员身穿仿制的“海鲜配

送” 或大型商超的工服， 甚至直接使

用印有“盒马” 字样的塑料周转筐拖

运货物， 营造出“货物刚从超市冷链

车卸下” 的假象。

“我们就是给盒马送货的， 这些

是没送完的尾货， 便宜处理了！” 犯

罪嫌疑人常这样向路人介绍。 他们专

门盯上中老年人， 利用其对海鲜鉴别

能力较弱、 注重实惠的心理， 用“对

折甩卖” “内部处理” 等话术进行推

销。

记者看到市民们给嫌疑人的转账

记录， 少则两三百元， 多则近千元。

一位受骗市民回忆： “就是为了过

年， 多买点年货， 他们说买多还能再

便宜， 帮我搬到车上， 感觉挺‘正

规’ 的。”

暴利链条：进价最低仅

3元，加价高达5倍

警方深入追查， 揭开了这条黑色

产业链的全貌。

以犯罪嫌疑人白某某、 张某为首，

他们从外省低价购入品质极差、 甚至变

质的冻品海鲜， 初始进价最低仅每斤 3

元左右。

运到上海后， 这些海鲜被集中存放

在租赁的冻库中。 随后， 以李某等人作

为二级批发商， 以每斤 3 元至 10 元不

等的价格， 分销给宋某某等末端销售团

伙。

销售环节利润惊人。 侦查员告诉记

者， 以一款黄鱼为例， 进货价约每公斤

18 元， 每箱成本 60 至 80 元， 而零售

价高达 200 元左右， 利润超 3 倍， 部分

紧俏品类甚至加价达 5 倍。

“他们也知道这种品质的东西进不

了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 所以就在市场

外围甚至停车场附近叫卖。” 侦查员指

出。

流窜作案模式：“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

警方表示， 这个团伙采取“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 的流窜模式。 他们不会在

同一地点长时间停留， 短则一两小时，

长则半天。

“如果这个地方买的人多， 他们抓

紧时间卖完就走； 如果生意不好， 立马

开车换下一个点。” 办案民警介绍。 该

团伙的足迹遍布上海多个区域， 利用流

动性逃避监管和查处。 这种模式导致消

费者发现问题后， 再也找不到摊贩， 维

权无门。

2 月 4 日， 收网时机成熟。 上海警

方多警种协作， 一举抓获白某某、 张

某、 李某、 宋某某等 13 名犯罪嫌疑人，

查扣涉案厢式货车 7 辆， 捣毁涉案冻库

1 处。

行动中， 警方当场查获梭子蟹、 鲳

鱼等劣质海鲜 1100 余盒， 总重约 4000

公斤， 成功斩断了这条产、 储、 销一体

化的劣质海鲜犯罪链条。

目前， 13 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警方正对已售出的劣质海鲜流

向进行追溯。

定制软件修改快递重量
快递加盟商偷逃快递费200余万被判刑

筑牢根基 让行业更健康成长


